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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不久，丹东街道安民调解工作室负责人徐安

明领到了一季度“以奖代补”经费。这是“对我们调

解工作的肯定”，徐安明说。

为保障“访调诉裁”一体化机制的落实，象山县

创建了宁波市首个人民调解工作综合型激励奖惩机

制，每年落实220万元专项经费，用于类别奖补。该

机制按案件难易程度以个案化解量给予“以奖代补”

奖励，鼓励人民调解员劳有所得；以司法确定案件数

给予“司法确认”奖补，鼓励加强调解成果巩固；以案

件化解积分量给予“超额累进”奖励，鼓励人民调解

员多接任务、勇挑担子；对积案化解和疑难纠纷给予

“揭榜奖励”，鼓励调解团队勇于破难、敢于攻坚；对

品牌调解室给予补贴，特别是对村干部组团片区式

品牌调解室给予专项运行补助，确保专项调解组织

有效运转；另外，对村社人民调解员进行专项考核补

助，对兼职和跨区工作的调解员分别给予专项补贴

和交通补助等。今年上半年，已发放各类“以奖代

补”经费98万元。

据介绍，在激励机制推动下，今年象山县进一步

扩充了县、乡、村三级调解组织力量，通过人民调解

员“名师带徒”活动，上半年又培育了607名解纷能

手。在实行“专业化+品牌化”组团式调解过程中，该

县按照规范化、实体化要求建立品牌调解室48个，聘

任专兼职调解员1414名，统一由镇乡街道聘任，进行

跨区调解、抱团互助；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参与调解，

在条件成熟的社会组织建立“品牌调解室”。今年，

衣重生、塔山、海燕心理辅导中心等社会组织已受理

化解民商事案件30余起，成功率达93%。

象山“访调诉裁”一体化解纷
提升诉源治理效能
本报记者 黄素珍 见习记者 张昉宇

近年来，象山县积极探索，勇于创新，形成了信访、

调解、诉讼、仲裁等矛盾纠纷化解方式有机融合的“访

调诉裁”一体化解纷体系，诉源治理走上了制度化规范

化轨道。

该体系注重构建矛盾纠纷“内联外拓”框架：在内

联方面，发挥县乡两级社会治理中心解纷阵地作用，实

现矛盾纠纷化解在中心“一窗受理、内联闭环”；在外拓

方面，发挥县乡两级社会治理中心指挥中枢作用，推动

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向两级中心外围拓展，横向推进“访

调诉裁”4种解纷方式互相贯通转化，纵向实施矛盾纠

纷“控上行、推下行”机制，从而在县域形成“上下一体、

纵横贯通”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。今年以来，全县各级

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纠纷 4577 起，调解成功率达

98.9%，初次信访化解率达98.1%。

群众解纷“最多跑一地”

象山县社会治理中心位于县政府大门右侧的一幢四层楼

房里。一楼大厅内，人民来访接待中心、诉讼服务中心、公共法

律服务中心、12309检察服务中心、公安信访室、综合行政执法

中心等机构一站式集成入驻，是集矛盾调解、法律援助、劳动仲

裁、诉讼服务、信访调处“五位一体”的矛盾纠纷化解“总枢纽”，

负责对全县多元解纷工作统一协调、受理分流和跟踪督导。

县乡两级社会治理中心承担着矛盾纠纷“全量管理”职能，

推动多部门统一入驻，综窗“一窗受理”，系统流转，责任闭环，

使群众化解矛盾纠纷“最多跑一地”。其中，县法院诉讼服务中

心作为职能部门之一，承担了立案登记、涉诉分流、司法确认和

调解指导，对窗口受理的各类涉诉案件按疑难程度进行分类分

流，使每个案件都有专人管、专人调、专人督；公共法律服务中

心作为法律维权保障部门，为群众提供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。

同时，象山县还建立了“共享法庭”与矛调中心双向融合机制，

加强诉调对接。

作为矛盾纠纷化解“终点站”，县社会治理中心调动责任单

位和入驻的县调委会、劳资纠纷调委会、医患纠纷调委会、涉诉

调委会等调解组织，直接受理调处纠纷，同时充分运用省矛调

协同系统、解纷码、移动微法院、浙里调等数字化平台，推动线

上线下协同化解。自2019年10月成立以来，县社会治理中心

已受理法律援助4307件，分流矛盾纠纷11430件，直接调处重

点矛盾纠纷812件，化解成功率达99.5%。

多元解纷方式归向统一

“信访、调解、诉讼、仲裁”，是化解矛盾纠纷的主渠道，它们

曾经自成体系、协调不畅，象山县通过发挥县乡两级社会治理中

心的“中枢”作用，将这些多元解纷方式进行指挥协调、分流引

导，尽可能导向人民调解方式解决，达到以调促和的效果。

社会治理中心通过对信访问题进行分类，将难案积案导向

领导包案化解，将一般信访问题导向以调解方式解决，实现“访

调”互通衔接；将疑难矛盾纠纷导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承办，

让法律专业人员处理，将一般诉讼和仲裁案件转人民调解来化

解，实现“诉调”“裁调”互通衔接；将行业性矛盾导向专业调委

会主调解，将一般性矛盾纠纷转镇乡街道调委会调解，实现“专

业与一般”互通衔接。这种方式充分发挥了人民调解组织力量

多元、调解方式方法灵活、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的优势，在行

调、诉调、裁调、访调等多种调解中，选派人民调解员参与，将矛

盾纠纷导向人民调解，最后出具人民调解协议，导入司法确认

程序，巩固调解成果，实现归向统一。

为让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就地就近化解，象山县

积极探索矛盾纠纷“控上行、推下行”机制，以县镇

村三级矛盾化解分别占比“10%、30%、60%”为目

标，采取“简易纠纷化解在村社、难烦纠纷由镇街

下沉解决”的方法，将村级作为矛盾化解“主阵

地”、镇乡街道作为矛盾化解“主战场”，通过压实

三级责任，实现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

上交”。

日前，鹤浦镇综治办干部到村里调研时了解

到，村民李某和张某正在闹矛盾。原来，李、张两

家土地相连，李某挖水渠时，致张某的田地陷塌，

作物受损，因赔偿款谈不拢，双方发生争执。镇综

治办干部立即与村调解员一起展开调解，及时化解

了矛盾。

象山县不断健全完善村级矛盾纠纷化解机制，

发挥村级矛盾纠纷化解第一道防线作用。随着“村

民说事”制度的建立，村级干部、网格员通过“干部上

门、窗口接待、线上平台”等各种渠道听取群众的诉

求和意见建议，并通过“说、议、办、评”程序及时回

应，同时结合每月一次的“村民说事日”，召开村班子

会议，对当月矛盾纠纷化解情况进行梳理点评，确保

矛盾纠纷得到及时解决。

有了“村民说事”制度的保障，象山县在宁波市

率先推进“信访四无村”创建，将矛盾化解纳入“书

记账本、小微权力清单、村民诚信、信访代办、包联

入户、干部考核”等村级运行机制，压实村级组织

主体责任。县级开展基层治理大联村行动，选派

2100余名县乡两级干部组团包联村社网格，村级

建立由“老娘舅”、妇女代表等组成的“乡土调解

团”，纳入网格“1+3+N”力量，推进矛盾纠纷常态式

排查化解。

在镇乡街道，象山县建立了以“基层治理四平

台”为基础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，将上下归集到镇乡

街道的矛盾纠纷，以“四平台”为基础，引流到各分平

台化解；对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矛盾纠纷，由领导干部

带队，从业务干部、政法干警、村社主要干部和调解

员、网格员等对象中选择确定包案化解小组，形成干

部调解为主、调解组织相配套的组团式调解模式。

今年以来，由镇乡化解的矛盾纠纷共1850件，调解成

功率为97.9%。

另外，象山县还总结了镇乡街道矛盾纠纷“综合

指挥室日汇总、书记办公会议周分析、班子会议月会

商、全体村社干部季通报”的“大徐经验”和县乡两级

人大代表“代表督事”制度，并被推广至宁波市全域

范围。如今，当地已迭代形成“镇乡街道综合信息指

挥室周五汇总、下周一班子会议会商、周三民情会办

日责任领导会办”的“一周一滚动”“513”矛盾纠纷化

解分析督导制度，进一步完善镇乡街道矛盾纠纷化

解体制机制。

为增强镇乡街道和村（社区）之间矛盾纠纷“控

上行”力度、加强联动化解，象山县在镇乡街道探索

建立村级干部组团片区联调模式，增筑镇村矛盾化

解“前沿防线”，发挥农村居民在各村间亲戚朋友纽

带多、村级干部互相联系协助密切的优势，改变矛盾

纠纷化解以一个村单打独斗的局面，由片区有威望

的村干部牵头、其他村干部共同参与，组建镇街片区

品牌调解室，作为镇级调委会的派出机构；将参与组

团村干部全面聘请为镇级调委会兼职调解员，接受

镇级指派，在辖区内组团进行矛盾化解，确保将矛盾

纠纷有效化解在村（社区）、片区。

做强基层解纷主战场

激励保障明明白白


